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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中正國中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06 月 30 日上午 16 時 00 分整 

地點:本校科學大樓 4樓視聽教室 

主席:校長劉瑞富 

出席人員:本校全體校務會議人員 

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貳、 主席宣布開會 

貳-1、頒獎:頒發各種獎項 

參、 確認議程: 無異議通過 

肆、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 

案由一: 擬修訂本校「導師遴選辦法」中第一條之依據，提請討論。(提案人:學

務主任 許世展) 

執行情形:已照案通過 

案由二: 擬修訂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八點，提請

討論。 

執行情形:已照案通過 

伍、主席致詞: 

  1.今年是中正 60 週年，是歡喜的一年也是豐收的一年，今年招生達總量管制，感

謝家長會的支持，感謝同仁的努力。 

   2.今年旻蒼主任調任泰武國中，恭喜他，今年有二位老師從中正退休，一位從中正

調離，感謝三位老師為中正的付出,希望未來仍能看到他們回學校幫忙，今年家

長會長用了洪荒之力，增加許多副會長，還有許多代理、代課教師及志工黙黙的

付出，有歡喜有感傷，有不夠周圓的地方，未來會做的更好，感謝大家的幫忙。 

 

陸、會長致詞:感謝老師對同學的的照顧，今年會考 9 年級同學考出很好的成績，

希望大家能愛護中正的招牌，中正會更好，謝謝校長給我這機會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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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補充:感謝會長提供 7個 7餐卷給熱心服務的同學，鼓勵同學,希望會長可以考

慮留任，也感謝文月主任為中正的努力。 

 
柒、業務報告(工作報告以書面為之，每處室發言不得超過 3 分鐘) 

  一、教務處 

     1. 首先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的協助使這一學期教務處業務能運作。 

2. 111 年暑假學藝活動 7.8 年級首次以營隊方式辦理，感謝各位的協助。 

3. 111 年暑假學藝活動辦理日期 7/11-7/29，每日 07:50-11:50。 

4. 暑假期間若辦理代理代課教師甄試請老師協助擔任口試及試教委員，有接到

電話請協助一下。 

5. 暑假期間請同仁留意學校網頁公告，同時也請特別留意需登入才能瀏覽的教 

師公告。 

6. 再次提醒任課老師，學籍系統內老師會看到的任教科目學生名單，就是由您

來輸入成績的，不論領域課程或彈性課程，都要輸入數字成績及文字描述

(即評語，字數不限)。若對學生名單有疑慮請洽註冊組。 

7. 第 3次段考期間若有確診或居隔學生，應於解隔後立即至教務處進行補

考，最遲應於 7/6(三)完成各科補考。亦請任課老師收到補考卷後，儘速協

助登錄成績至系統,7/26 及 7/27 有生物科及藝術領域科統一要補考。 

8.若是整班因疫情因導致無法進行第三次段考，在可以到校的第一天就要以班

級為到校進行補考，整班監考部分由該班原考試時間的授課老師到校協助監

考事宜，謝謝老師的配合。 

9.本學期所有科目成績輸入截止日 7/13(三)(中午 12:00 前)，包含學期成績單

文字評語，7/19(二)公布補考名單及列印學期成績單。 

10. 7/22(五)返校日發放學期成績單、個人補考通知單。 

11. 各任課老師 7/19(二)起可至註冊組領取任課班的應補考名單，本學期補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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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7/25(一)-7/29(五)辦理，補考成績請於 8/3(三)12:00 前繳交至註冊組。

因部份學生未上暑期輔導，老師可善用返校日時交待補考相關事宜。 

   

二、學務處 

1.因縣府來文指示，學生交通服務隊原則上僅於校內或校門口值勤，故為維護 

學生安全，自 111 學年度起將撤除瑞光路及田寮巷口之交通隊，請協助於此

處導護的同仁（上午另有教練、下午另有志工）務必準時抵達並指揮同學依

交通號誌穿越瑞光路、或鮮魚湯及全家之間的田寮巷。 

2.請協助指導各社團的校內教師務必於每學期期初出席社團說明會議，並於每

週上課確實點名後，責由社長將社團紀錄簿交回學務處以利彙整。如有任何

問題，請隨時與學務處聯繫，方能及時處理，亦麻煩導師留意社團缺席名單

並提醒該生及家長。 

3.因技專班至校外上課時間均訂於每週二，為免該班同學無法參加升旗致錯失

重要訊息，111 學年度起將升旗時間更改至每週三 08：10～08：25；如遇考

試或重大活動，將提前宣布延期或取消。 

4.再次感謝各位同仁對學務處的協助，讓處室業務及校務發展順利進行，敬祝

大家暑假愉快，體健安泰！ 

  

 三、總務處 

     1.111 學年度教室及辦公室配置已大致規劃完成，專任教師辦公室因資源整合

考量（未來將安裝冷氣），將規劃為 3間辦公室，油印室移至靜思樓 4樓

（電腦教室對面）。 

2.九導辦公室已整併完成，導師同仁可利用時間來整理座位，希望在 7/8 前三

個年級導師均能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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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8將進行全校吊扇清潔及保養，麻煩同仁屆時將桌面物品稍作收拾及

維護。 

4.本校辦公室冷氣設備，除 3間導師室已使用回饋機裝設外，其他尚有行政

辦公室、專任辦公室、特教辦公室等將另尋資源安裝使用。 

5.為製作每學期的註冊單，惠請同仁配合辦理： 

  （1）如需註冊單顯示收費項目者，請於開學後二週內(111 年 9 月 8日前)提

供電子檔(含學生姓名班級座號學號)寄至出納信箱 

         (su_san7725@yahoo.com.tw)俾利彙整，出納組預計 111 年 9月 19 日印出 

111 學年上學期註冊單，惠請同仁配合以免延誤。 

(2)每學年第一學期將進行家長會費調查(有弟妹在本校就讀者)，開學後一

週內將廣播請學生來填寫申請書)，惠請導師協助宣傳。 

 (3)領有低收證明或重度殘障證明者(父母或本人)第八節、寒暑輔及學生平

安保險費全免。 

6總務處預定於 7月 1日起至 7月 31 日止，進行上半年度財產盤點作業，請

各處室之財產保管人就保管清冊內容先行檢視財產存放位置，如年限已逾

且不堪使用，應簽核辦理報廢事宜。 

  

 四、輔導室 

【輔導組】 

1. 若有開個案會議時，收到開會通知的老師請務必出席參加。 

2. 屏東縣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訊息，歡迎有需要的老師多加利用。 

【特教組】 

3. 7/11-7/29 辦理九年級數理資優學生科學班加強課程(閱讀理解策略+科學班 

考科)。 

mailto:su_san7725@yahoo.com.tw)俾利彙整，出納組預計111年9月19日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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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11-7/29 辦理七/八年級數理資優學生充實課程(閱讀理解策略+科學探究課 

程)。 

5. 7/14、7/21、7/28 辦理語文資優學生暑期多元寫作工作坊。 

【資料組】 

6. 技專班(九 18)即將在 8/1 成班；抽離式技藝班 3個班別新的學年亦有開成。 

【職探中心辦理的暑假體驗課程】 

7. 7/ 6(三) 上午餐旅群-創意點心師。 

8. 7/ 7(四) 上午餐旅群-創意烘焙師。 

9. 7/13(三) 上午餐旅群-米其林大廚。 

10. 7/14(四) 上午設計群-雕塑設計師 。 

11. 7/18(一) 營隊-設計群-商品設計師（邀請新生美術大師班學生參加）。 

12. 7/19(二) 營隊-設計群-多媒體 VLOG 影片創作（邀請新生美術大師班學生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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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事室 

     1.同仁如有事要出校門，仍需請假以保護自己。 

     2.暑假期間有成績考核委員會及教評會，如你是委員，請老師配合以達法定

人數順利開會。 

  六、會計室:無 

  七、營養師；無 

    八、教師會 

   1.停車場因水泥地光滑希望學校將地面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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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正大樓電梯是否能開放，因老師或學生有時確實有需求，學生會玩電

梯，平時是否透過宣導方式讓學生不要浪費資源。 

   3.學校重要事務要公告週知，讓老師提前一點準備，尤其各處室活動會影響

課務，一般專任老師及兼代課老師較不易收到訊息，最近的遠距教學，很

多老師都來到室才發現沒學生或者已經開始上課了被通知教室要消毒，要

線上教學要耽誤一些時間，影響學生授教權。 

校長補充: 

   1.停車場之前有被投訴過，己花了一筆錢做改善了，至於那些地方需再改善,

再跟總務處明確標示處理。 

    2.電梯請總務處說明一下。 

  總務處:電梯應是屬午餐廚房的，因同學或同仁有特殊需求一定會借用磁扣，電

梯如很多人在使用，會提高故障率以及影響樓上學生上課，個人較傾向因特

殊需求再借用磁扣。 

     3.電梯的使用，暑假再參考他校是否全面開放或有需要再借用磁扣。 

     4.公告的部分，建議教務處專任教師會議原則上一學期一次，有關專任群組

或帶隊老師的群組建立新的管道，適度的做訊息溝通，防疫期間課務的告

知，請教務處來說明一下。 

教務處:所有的教室都有視訊設備，老師到教室是您的義務，公告是教務處的責

任，通知會有一些落差，沒辧法做到 100%，設備有問題高超組長和我都一定

會解決，有碰過班級停課，但還是有學生在教室，所以老師要到教室是您的

責任，教務處會服務大家，但没辦法專責服務個人，大家相互體諒。 

    5.這部分如果再有疫情發生時相關的流程再研擬看看。 

    6.冷氣部分儘量在年底前完成，3間專任辦公室及資優辧公室因還需要做電改，

因電改和冷氣都需經費會稍為慢點，行政辦公室及特教辦公室會儘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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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團差勤未來在掌握上還需要再努力，今年暑期輔導以營隊方式辦理，我們從 5

節改為 4節，没有第一節打掃時間，未來暑假打掃問題，學務處及總務處要再研

議。 

8.今年會考感謝國文老師，讓作文 4級分佔 85%，今年暑假想從資優班開始提升閱

讀理解能，普遍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對其他科目也有一些幫助。 

9.差勤部分不在學校按規定一定要請假，這部分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捌、討論提案: 

  案由一: 修訂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辦法(提案人:學務處)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4 月 11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43899 號函辦理。 

二、查行政院 111 年 1 月 19 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34 至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法規檢視專案審查小組會議（第 1、2） 

場次」紀錄，討論案第 7 案決議略以，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請及 

出缺勤管理規定未納入生理假規定，不符合 CEDAW 第 36 號一般性 

建議第 2 段及第 7 段。另因應國民中小學學生生理成熟度，應納入 

懷孕、分娩等假別。 

三、爰請貴校將生理假、懷孕假、分娩假納入學校學生請假規定，並於 

檢視及修正上開規定後，至本府教育處資訊網填報並上傳貴校請假 

規定(表單名稱：「各校修正學生請假規定以符合 CEDAW 第 36 號一 

般性建議情形」)。 

決議: 請學務處將資料詳列清楚，下次再提案討論。 

 

案由二: 有關修訂「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規則」如附

表，「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學校場所開放使用收費標準表」案，提請同意

修正。 

     



  

10 

 

說明:本校原手球場已改建為人工草足球場，並已完工啟用，因管

理維護及配合實際使用情況之需要，擬修訂「屏東縣立中正
國民中學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規則」之附表「屏東縣立中

正國民中學學校場所開放使用收費標準表」，以符實際。 

辦法: 修正說明： 

1.場所別欄—手球場修正為足球場。 

2.說明欄—修正增加“四、籃球場、足球場需使用夜間照明設備者，

應加收照明設備使用費每小時六佰元。” 

3.說明欄—修正增加“八、如租借非本標準表所列之室內場所，得比

照一般教室收費。連續租用達 1個月以上，如租用面積小於一般教

室者，每月場所使用費依所訂每場次之收費標準乘 1.5 倍計算，如

租用面積相當於或大於一般教室者，每月場所使用費依所訂每場次

之收費標準乘2倍計算。申請連續租用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4.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有關制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教室冷氣使用管理辦法」，提請討

論、同意。 

說明:  

1.依據屏府教國字第 11110487100 號函轉知，教育部 111 年 3月 14 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 1110005488 號函「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

事項」其中第十三點： 

學校其他校舍裝有冷氣者，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督導學校參考本

注意事項，自行訂定使用及管理規定。 

2.本校自 111 年 4月下旬啟用班級冷氣，為充分有效利用本設備，擬制定本

管理辦法。 

辦法: 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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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案由二: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學校場所開放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所使用費 

（新臺幣） 

保證金 

(新臺幣) 
說      明 

活動中心 

（進華堂） 
伍仟元 貳萬元 

一、所收場所使用費，一律解繳縣庫。 

二、使用者應負責場地使用後之清潔並

恢復原狀。 

三、室內場所需使用冷氣者，應加收空

調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一）室內面積小於或等於一般教室

者：每小時三佰元。 

（二）室內面積大於一般教室者：每小

時六佰元。 

四、籃球場、足球場需使用夜間照明設備

者，應加收照明設備使用費每小時

六佰元。 

五、個人從事網球運動，得由學校依使用

者付費原則，另訂收費標準。 

六、本收費標準表，以場次為計算標準，

每場次以三小時計，未滿三小時以

三小時計。 

七、保證金於活動結束七天後，經依據本

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規則核驗扣減

後發還。 

八、如租借非本標準表所列之室內場所，

得比照一般教室收費。連續租用達 1

個月以上，如租用面積小於一般教

室者，每月場所使用費依所訂每場

次之收費標準乘 1.5 倍計算，如租

用面積相當於或大於一般教室者，

每月場所使用費依所訂每場次之收

費標準乘 2 倍計算。申請連續租用

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九、本收費標準係依據「屏東縣各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辦

法」訂定之。 

一般教室 伍佰元 伍仟元 

會議室 貳仟元 壹萬元 

電腦教室 壹萬元 叁萬元 

籃球場、排球場 
網球場、足球場 

壹仟元 伍仟元 

操場 貳仟元 捌仟元 

場
所
別 

收 
費 
標 
  準 

費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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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教室冷氣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一、依據：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05488 號函「公

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 

二、目的：為充分有效利用設備，提高功能與效率，增加安全性與永續性，

促進用電合理化，以達節約能源的目標，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三、冷氣開放原則： 

(一) 上午 8點至下午 4點 05 分，室內溫度超過 28 度以上。 

(二)室外噪音嚴重干擾或空氣品質指標（AQI）高於紅色警示時。 

(三)天氣轉陰雨或室溫在攝氏 28 度以下開電扇不開冷氣為原則。 

四、使用冷氣注意事項： 

開冷氣：(1)插入儲值卡→(2)等待 20~30秒冷氣通電→(3)遙控器啟動。 

關冷氣：(1)遙控器關閉→(2)等待冷氣葉扇完全關閉→(3)拔除儲值卡。 

(一)室溫達28˚C以上始可使用冷氣，未達28˚C以上吹自然風或電風扇。 

(二)溫度宜設定在 26˚C~28˚C 之間(健康舒適之理想溫度)，溫度設定

每提高 1˚C，冷氣將可節省 6%之電費，除可節約能源外，並可延長

冷氣機壽命。 

(三)室內與室外溫差不宜超過 7˚C，以免影響身體健康。 

(四)應配合教室電扇使用(微風)，將使室內冷氣加速循環且分布平均，

可使冷氣事半功倍，提高冷氣效率、節省用電。 

(五) 空調使用時，應關閉門窗、拉下窗簾、減少開門次數，以防止冷

氣外洩、熱氣滲入，而減低冷房效果、增加空調負荷。 

(六) 班級教室於平常上課冷氣使用期間無需開窗，惟於每節下課時，

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15 公

分）， 以促進空氣流通。至於疫情期間或有疑似群聚傳染病情形，

其使用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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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期間使用冷氣時，應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至少 15 公

分），以促進空氣流通，並於每節下課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

式。  

2.班級發生疑似群聚傳染疾病情形時，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風扇，盡

量不使用冷氣，並應指導學生良好衛生習慣。 

(七) 冷氣不可直向人吹，送風口應往上吹，使冷氣藉由電扇循環，以達舒

適效果與人體健康。 

(八)至專科教室上課時，班級儲值卡由服務股長將帶至專科教室使用。 

(九)上室外課時(如週會、體育課、藝能課、實驗課等)，必須關閉教室冷氣。 

(十)學生於戶外課或體育課後，返回教室時，學生應先擦乾汗水再啟動冷

氣。 

五、冷氣保養與維護： 

每班由服務股長負責遙控器之保管與操作，若因人為操作不當或故意 

破壞，導致遙控器或冷氣機損壞、遺失，將由個人或班級負責賠償。 

六、各班（含音樂班、體育班、技藝專班及特教班）使用額度以每學期 5,000

元為原則（依實際狀況滾動式調整），發放儲值卡及遙控器各 1 只，

由各班自行管控，於學期結束時繳回。資優班及資源班使用額度以每

學期 2,500 元為原則（依實際狀況滾動式調整），發放儲值卡及遙控

器各 1只，由各班負責教師自行管控，於學期結束時繳回。 

七、導師室及辦公室等，發放儲值卡及遙控器各 1 只，由各辦公室負責教

師或人員自行管控，採儲值刷卡的方式，按實際用電度數計費，每度

以 5元計費。 

八、關於各班使用額度可依實際狀況作滾動式調整 ，並授權由管理單位（總

務處）定期依實際使用情形調整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無需報經校務

會議通過。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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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無 

拾、主席結論:祝大家暑期愉快，謝謝大家。 

拾壹、散會: 下午 5 點 10 分 

 

 

 

 

 


